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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发〔2023〕82 号

★

关于印发《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竞赛奖学金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现将《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修订稿）》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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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竞赛奖学金管理办法

（修订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校学生全面发展，鼓励更多的学生

“走出去”参加各级各类竞赛活动，提升学校办学影响力，

根据《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奖励办法（2021 年修

订稿）》（校党发〔2021〕40 号）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学校批准、以学校名义或学校

学生名义参赛、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参加的各级各类竞

赛活动中获奖学生的奖励。

第二章 奖励级别

第三条 学生竞赛奖励级别的确定，由学校参赛牵头职

能部门结合赛事的政府主办部门、业务主管部门级别及赛事

影响力等提出意见，经学校认定后确定。

第四条 国家级赛事一般是指国家政府部门及业务主

管的部门、协会、学会等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竞赛活动。

第五条 省级赛事一般是指省级政府部门及业务主管

的部门、协会、学会等在全省范围或跨省区举行的竞赛活动。

第六条 市级一般是指市级政府部门及业务主管的部

门、协会、学会等在全市范围举行的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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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校级是指由学校或其业务主管职能部门组织

的校内竞赛活动。

第三章 奖励标准

第八条 专业技能竞赛的奖励标准

奖励级别 获奖等级
团队奖励标准

（元）

个人奖励标准

（元）

国家级

一/二/三等奖

10000/7000/5000 3000/2000/1500

省 级 5000/3000/2000 1500/1000/500

市（校）级 800/400/200 400/200/100

第九条 创新创业大赛的奖励标准

奖励级别 获奖等级 团队奖励标准（元）

国家级

一/二/三等奖

10000/7000/5000

省 级 5000/3000/2000

市（校）级 1200/800/500

注：A类（科技发明、服务类），B类（论文、报告类）。

第十条 思政人文竞赛的奖励标准

奖励级别 获奖等级
团队奖励标准

（元）

个人奖励标准

（元）

国家级

一/二/三等奖

8000/6000/4000 2000/1500/1000

省 级 4000/2500/1500 1000/800/400

市（校）级 600/400/200 300/200/100

注：A类（思想政治类），B类（人文素质类）。

第十一条 文化艺术竞赛的奖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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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级别 获奖等级
团队奖励标准

（元）

个人奖励标准

（元）

国家级

一/二/三等奖

8000/6000/4000 2000/1500/1000

省 级 4000/2500/1500 1000/800/400

市（校）级 600/400/200 300/200/100

注：A类（音乐、舞蹈类），B 类（书画、绘画、摄影类）。

第十二条 体育运动竞赛的奖励标准

奖励级别 获奖等级
团队奖励标准

（元）

个人奖励标准

（元）

国家级

团体前 1-8 名

个人前 1-8 名

第一名 7200，以

后各名次依次

递减 800

第一名 3600，以

后各名次依次

递减 400

省级

第一名 3600，以

后各名次依次

递减 400

第一名 1800，以

后各名次依次

递减 200

市（校）级

第一名 600，以

后各名次依次

递减 50

第一名 300，以

后各名次依次

递减 30

注：A类（大运会），B 类（职业院校运动会及各单项赛事）。

第十三条 其他竞赛活动的奖励标准

奖励级别 获奖等级
团队奖励标准

（元）

个人奖励标准

（元）

国家级

一/二/三等奖

6000/4000/3000 1500/1000/800

省 级 3000/2000/1000 800/500/300

市（校）级 400/300/200 200/150/100

第十四条 同一竞赛项目获多个奖项的，按就高不就低

的原则，不重复奖励；竞赛项目分 A、B 两类的，分别按标

准的 100%、80%予以奖励；设特等奖的按一等奖的 120%予以

奖励；获竞赛组织奖的按一等奖的 50%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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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流程

第十五条 学生工作处在每年 12 月组织学生竞赛奖学

金申报统计。各牵头职能部门需填写《学生竞赛奖学金年度

申报表》并附佐证材料，加盖公章后报学生工作处；未按时、

按要求上报的不予统计，作为自动放弃奖励。

第十六条 学生竞赛奖学金申报材料汇总后，由学生工

作处会同相关牵头部门对申报奖励及标准进行核查，核查无

误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核，再提交学校党委会审定。

第十七条 学校党委会对当年学生竞赛奖学金项目及

金额审定后，将预算安排至学生工作处次年学生奖学金项目，

由学生工作处按程序发放到学生个人银行卡。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各二级学院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的实

施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

起施行。



- 6 -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31 日印发


